
团南委党组〔2014〕11 号

中共共青团南平市委党组
关于林檬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市直各单位团组织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林檬同志任共青团南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（试用期一年）

中共共青团南平市委党组

2014 年 8 月 22 日

抄送：团福建省委宣传部，市委组织部、市人事局、市编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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